
计算机字〔2026〕36号

关于公布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）2023级纳入励志攻读研究生培养候补计划管理学生名单的通知
全院师生：

为支持有明确考研规划的学生专心备考，规范考研学生延后实习管理及后续实习衔接工作。根据《关于印发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个性化培养实施管理办法（2026年修订版）》的通知》（校教字〔2026〕11号）和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（大数据）学院2023级考研学生延后实习工作方案》文件，现就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）2023级纳入励志攻读研究生培养候补计划管理学生情况公布如下：
一、选拔原则

针对未获准进入正式计划和其他励志考研的学生，有明确考研规划，拟参加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、申请延后实习的计算机（大数据）学院2023级学生。
二、选拔结果

根据学生申请、辅导员初审、实习指导教师审批，经学院审批，同意吴可珂（软件2307班）等116名学生获批准在校内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，纳入励志攻读研究生培养候补计划管理，具体名单见附件。
三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获准纳入励志攻读研究生培养候补计划管理的学生，企业实习置换时长按照《关于印发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个性化培养实施管理办法（2026年修订版）》的通知》（校教字〔2026〕11号）有关规定执行：

	置换类型
	置换标准
	置换时长

	候补计划
	考取研究生
	6个月

	
	学科总分达到B类国家线
	4个月

	
	学科总分达到B类国家线70%及以上且未达到B类国家线
	2个月


注：未达到以上置换标准的，不予置换企业实习时长。
（二）请获准纳入励志攻读研究生培养候补计划管理的学生，按照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（大数据）学院2023级考研学生延后实习工作方案》备考期间的学生管理要求，认真做好考研复习准备。

（三）根据《安徽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（大数据）学院2023级考研学生延后实习工作方案》，如果出现资格取消（一票否决）情形中以下任一情况，立即取消候补计划管理资格，不予置换企业实习：
1.无正当理由不参加学院组织的任何一次模拟考试；
2.暑期连续7天无打卡记录，或累计10天无打卡记录；
3.经辅导员核实，已放弃考研或转为实习；
4.备考期间发生违法违纪、影响校园安全稳定事件；
5.提供虚假信息、家长未签字、违规申请等情况。
附件：计算机（大数据）学院2023级纳入励志攻读研究生培养候补计划管理学生名单
计算机与软件工程学院（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学院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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